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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八屆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及第八屆監事會（「監事會」）
第五次會議上，董事會及監事會已分別審議通過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財政部於2018年12月修訂並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21號–租賃》（「新
租賃準則」）的企業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議案。境內外同時上
市以及在境外上市並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財務
報表的企業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賃準則。

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及對本公司的影響

新租賃準則完善了租賃的定義，增加了租賃識別、分拆、合併等內容；
取消了承租人關於融資租賃與經營租賃的分類，要求對所有租賃（短期
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並分別計提
折舊和利息費用；改進承租人後續計量，增加選擇權重估和租賃變更情
形下的會計處理；其他租賃模式下的會計處理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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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賃準則的實施對本公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本公司融資租賃與經營
租賃（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資產方面，本公司於 2019年 1月1

日起對所有租賃（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確認使用權資產和
租賃負債，並分別確認折舊和利息費用。

對於本公司首次執行日前已存在融資租賃合同，根據新租賃準則有關
規定進行銜接會計處理，在本公司資產負債表項目上，對資產和負債科
目進行重分類，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不構成重大影響。

董事會、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對會計政策變更的意見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致認為會計政策變更是根
據新租賃準則要求而作出，變更後的會計政策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本
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會計政策變更無須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供股東審議。

承董事會命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子平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龍子平先生、鄭高清先生、汪波先生、
高建民先生、梁青先生、董家輝先生及余彤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涂書田先生、劉二飛先生、柳習科先生及朱星文先生。


